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第十三屆第八次理事暨監事聯席會議 紀錄

壹、時  間：114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10 點 30 分 

貳、地  點：上品餐廳(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 128 號 1樓) 

参、出席人員：應出席 46 人(理事 35 人、監事 11 人)、 

理事-實體出席 19 人、視訊出席 8人、請假 8人 

監事-實體出席 6 人、視訊出席 4 人、請假 1 人 

列席人員：張終身榮譽理事長朝國、秘書處全體同仁 

肆、主    席：洪理事長聞、賴監事長建宏               紀錄：李宏華 

伍、主席致詞 

陸、介紹貴賓及貴賓致詞 

柒、報告事項: 

  一、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14.8.02)執行情形報告，詳如附件一。 

  二、會務報告，詳如附件二。 

捌、討論提案： 

案由ㄧ、115 年度行事曆，提請審查，詳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15 年度工作計畫經費預算表，提請審查，詳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115 年員工待遇表，提請審查，詳如附件五。 

說明：張會長朝國補充表示運動部建議本會尚需新聘一位專業的會計來協助

處理帳務。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114.年1~7月財務報表（含收支表、資產負債表），提請審查，詳
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新加入會員、退會會員及會員會籍，提請審查，詳如附件七。 

說明： 

(一)新加入會員共 5 名 

1. 雲林縣立崙背國民中學
2. 台鋼科技大學
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5.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二)團體會員退會共 4 名 

1. 臺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
2. 高雄市文山高級中學
3.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4.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三)個人會員退會共 3 名 

1. 劉榮昌
2. 吳宣旻
3. 黃羽萱

決議：照案通過，目前本會團體會員共計109單位、個人會員共計143位。 

案由六、修正運動委員會組織簡則及訂定選舉實施原則，提請審查，詳如

附件八。 

說明：其中運動委員會委員選舉期限需擇一參採。 
方案一、本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新任理、監事產生

後 2 個月內辦理(可於理事、監事改選同一天辦理運動員

委員會選舉)。 

方案二、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新任理、監事產生後

115 年第 1 個本會舉辦之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賽事辦理。 

決議：採方案二執行。 

案由七、修改本會組織章程：第九條、第十三條和第卅五條，提請討論，

詳如附件九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第十四屆理事長選舉作業流程，提請審查，詳如附件十。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2026年新八量級於 2026年8月1日正式實施佈達，詳如附件十一。 

決議：於官網公告周知。 

案由十、2028 年洛杉磯奧運競賽量級佈達，詳如附件十一。 

決議：於官網公告周知。 

案由十一、2025年TRCC最新技術手冊重點摘要及辦法佈達，詳如附件十二。 

決議：於官網公告周知。 

案由十二、修改本會參加國際錦標賽遴選、培（集）訓及參賽辦法，提請

討論，詳如附件十三。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三、擬國內賽事比照國際賽事模式，採用裁判回放挑戰系統，提請

討論。 

決議：115 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試行，滾動式優化裁判專項執法經驗

與國際接軌。 

玖、臨時動議 

案由一、陳理事淑枝提議國內賽事可比照國際賽事，就算選手抓舉單項

三次試舉失敗，仍是讓選手繼續參與及挑戰挺舉項目。 

決議：115 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競賽規程已核備並公告實施，下次全

國賽事將會針對相關處理方式審慎評估和研議。 

案由二、陳理事淑枝建議一年內賽事不管量級別是否有對應，應納入遴

選報名資格。 

決議：針對相關處理方式仍須審慎評估和研議。 

拾、散會：13:30PM 



一、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114、115年度行事曆，提請審查。 照案通過 送主管機關備查 

二 
114年度工作計畫經費預算表，提請審

查。 
照案通過 送主管機關備查 

三 114 年員工待遇表，提請審查。 照案通過 送主管機關備查 

四 

113 年財務報表(含收支決算表、現金出

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

支表等)，提請審查。 

照案通過 送主管機關備查 

五 

113 年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及財務報告

檢查表、監事會審核意見書，提請審

查。 

照案通過 送主管機關備查 

六 
新加入會員、退會會員及會員會籍，提

請審查。 
照案通過 送主管機關備查 

七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參加國際錦標賽遴

選、培集訓及參賽辦法，提請審查。 
照案通過 送主管機關備查 

八 第 13 屆各專項委員名單含組織簡則。 照案通過 送主管機關備查 

九 
2025 年 IWF 最新運動禁藥相關規定及反

禁藥 ADAMS 帳號申請管理說明。 
照案通過 送主管機關備查 

附件一



二、會務報告 

1、本會 114 年 8 月至 114 年 11 月工作摘要報告 

國內會議 委員會 摘要 

114.08.07 

選訓委員會 

1.遴選 2026 亞運培訓隊第二階段選手、教練名單。

臨時動議 1.因應新八量級，重新擬定 2026 亞培第 3

階段參賽代表隊標準。 

114.08.28 

1.修正黃金計畫陳玟卉、羅楹湲選手陪練員乙案

2.2025 世錦賽，正選胡嘉琦自動放棄退賽，由備取 1

遞補代表參賽。 

3.2025 巴林亞青運，正選何偉竣選手自動放棄退

賽，由備取 1 遞補代表參賽。 

臨時動議 1.國家隊外籍教練史寶堂續聘一案。 

114.11.07 
1.2026 名古屋亞運培訓隊第三階段標準及參賽標準

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114.11.08 
紀錄審查專門 

委員會 

1.審查 114 年新八量級各場賽事 15 歲以上（社會組）紀

錄。 

2.審查 114 年新八量級各場賽事 13-17 歲（青年組）紀

錄，詳如附件，提請審查。 

3.審查 114 年新八量級各場賽事 15-20 歲（青年組）紀

錄。 

臨時動議 1.確定跨組紀錄審查原則，提請討論。 

114.10.29 教練委員會 
2026 名古屋亞運培訓隊第三階段標準及參賽標準辦法修

正案討論。 

114.09.16 
舉重培訓隊 

教練座談會 

1.114.09 月教練訓練工作會報。 

2.設定好年度目標、世錦賽目標要呈現。

114.08.02 
第 13 屆第 7次

理事會議 

1.114 年、115 年度行事曆，提請審查。 

2.114 年度工作計畫經費預算表，提請審查。 

3.114 年員工待遇表，提請審查。 

4.113 年財務報表(含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

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等)，提請審查。 

5.113 年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及財務報告檢查表，第 13 

屆監事會審核意見書提請審查。 

6.新加入會員、退會會員及會員會籍，提請審查。

7.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參加國際錦標賽遴選、培(集)訓及參

賽辦法。 

8.第 13 屆各專項委員名單含組織簡則，提請審查。

附件二



9.114 年裁判、教練證照展延換證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臨時動議 1.秘書處副秘書長吳銘通、王又德因事務繁

忙，職務變更為協會顧問，提請討論。 

國內賽會 

114.08.11-08.18 114 年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桃園 國立體育大學 

114.10.18-10.23 114 年全國運動會 雲林縣 斗南高中 

國外賽會 

114.10.02-10.11 
2025 世界舉重錦標賽 

(挪威 弗勒) 
共獲 4 銅 

114.10.22-10.31 
2025 亞洲青年運動會 

(巴林 麥納麥) 
– 

國際會議 

114.09.30~10.02 
IWF 國際舉重總會執行委員會 

(挪威 弗勒) 
出席者：張文馨 執行委員 

114.10.26-10.28 
AWF 亞洲舉重總會執行委員會 

(巴林 麥納麥) 
出席者：張文馨 執行委員 

講習會 

114.09.27-09.30 
B 級裁判講習會 

(臺中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8 個人取證，34 人進修 

114.09.27-10.01 
A 級教練講習會 

(臺中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2 人取證，14 修 

國內公告 
教育部體育署於 2025 年 9 月 9 日正式

更名並升格為運動部 

國外公告 

IWF 國際舉重總會最新公告 

1 新八量級 2026/8/1 起正式實施 

2.2028 年洛杉磯奧運競賽量級 

3.TRCC 最新技術手冊重點摘要

4.ICL 國際教練證 2025/7/1 起正式實

施 

1.2028 年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舉

重競賽量級： 

男子組：65KG、75KG、85KG、

95KG、110KG、+110KG 

女子組：53KG、61KG、69KG、

77KG、86KG、+86KG 

2.ICL 國際教練證：

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參加 IWF 賽

事的教練必須持有此執照，由協會

向總會申請註冊。 



三、討論提案 

(一)案由：115年度行事曆，提請審查。 

說明：詳如(附件三.第 7-8 頁) 

決議： 

(二)案由：115年度工作計畫經費預算表，提請審查。 

說明：詳如(附件四.第 9-19 頁) 

決議： 

(三)案由：115 年員工待遇表，提請審查。 

說明：詳如(附件五.第 20 頁) 

決議： 

(四)案由：114年1~7月財務報表(含收支表、資產負債表)，提請審查。

說明：詳如(附件六.第 21-23 頁) 

決議： 

(五)案由：新加入會員、退會會員及會員會籍，提請審查。 

說明：詳如(附件七.第 24 頁) 

決議： 

(六)案由：修改運動委員會組織簡則及訂定選舉實施原則，提請審查。 

說明：詳如(附件八.第 25-29 頁) 

依教育部 1140709 臺教授體字第 1140401413 號函，修改運動委員

會組織簡則及訂定選舉實施原則，運動委員會委員選舉期限需擇一

參採，提請討論。 

方案一、本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新任理、監事產生後 2 個

月內辦理(可於理事、監事改選同一天辦理運動員委員會選舉)。 

方案二、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新任理、監事產生後115年第

1個本會舉辦之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賽事辦理。 

決議： 

(七)案由：修改本會組織章程，提請討論。 

說明：詳如(附件九.第 30-31 頁) 

決議： 

(八)案由：第十四屆理事長選舉作業流程，提請審查。 

說明：詳如(附件十.第 32 頁) 

決議： 



(九)案由：2026 年新八量級於 2026 年 8 月 1 日正式實施佈達。 

說明：詳如(附件十一.第 33-34 頁) 

決議： 

(十)案由：2028 年洛杉磯奧運競賽量級佈達。 

說明：詳如(附件十一.第 33-34 頁) 

決議： 

(十一)案由：2025 年 TRCC 最新技術手冊重點摘要及辦法佈達。 

說明：詳如(附件十二.第 35 頁) 

決議： 

(十二)案由：修改本會參加國際錦標賽遴選、培(集)訓及參賽辦法，提請討

論。 

說明：詳如(附件十三.第 36 頁) 

決議： 

(十三)案由：擬國內賽事比照國際賽事模式，採用裁判回放挑戰系統，提請 

   討論。 

說明：為提升協會賽事設備與國際賽事接軌。 

決議： 



115.12.17修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1/28-2/4
臺中市

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11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 1/27 技術會議

2/5~2/9
臺北市

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A級教練講習會

2/6~2/8
臺北

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C級裁判講習會

(待定) 臺北
第13屆第4次會員大會暨第9次理

事暨監事聯席會議

3/6~3/8
臺南市

南區運動生活館
C級教練講習會

3/6~3/9
臺南市

南區運動生活館
B級裁判講習會

(暫定)

3/16~27

高雄市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亞洲舉重錦賽賽前集訓

4/1~4/10

印度

阿默達巴德

Ahmedabad Qujarat

亞洲舉重錦標賽(賽事4/4-4/11)

4/1 亞洲舉重總會委員會議

4/1 亞洲舉重總會執行委員會

4/2 亞洲舉重總會年會

4/3 亞洲舉重錦標賽開幕式

行蹤提報

1/4

線上最大報名截止

3/3

線上最終報名截止

4/3

開賽最終名單確認

4/8~4/10
桃園市

國立體育大學
115年全國大專運動會 4/7 技術會議

4/16-4/23
嘉義縣

長庚大學 嘉義校區
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4/15

國中組 技術會議

4/18

高中組 技術會議

(暫定)

4/20-4/29

暫定高雄市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世青舉重錦標賽賽前集訓

(暫定)5月初 (待定) 2026 新量級選拔賽
IWF自2026/8/1起

實施新八量級

5/2~5/8

埃及

伊斯梅利亞

Ismailia

世青舉重錦標賽
行蹤提報

2/2最大報名

(暫定)

5月初
(待定)

C級裁判講習會

C級教練講習會

(暫定)

6/13

運動部

三樓大禮堂

第14屆會員大會改選暨第一次理

監事會議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115年行事曆



115.12.17修

(暫定)

6/10-6/19

暫定高雄市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世界青少年舉重錦標賽前集訓

6/22~6/28
哥倫比亞

波哥大
世界青少年舉重錦標賽

行蹤提報

3/22最大報名

(暫定)7月
臺中市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B級教練講習會

(暫定)7月
臺中市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A級裁判講習會

(暫定)7-8月 (待定) 潛優計畫-暑訓營

(暫定)7-8月 (待定) 115年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暫定)

7/29-8/4
(待定)

亞洲青年暨青少年舉重錦標賽賽

前集訓

8/07-8/14
烏茲別克

塔什干

亞洲青年暨青少年舉重錦標賽

亞洲舉重總會委員會議

亞洲舉重總會執行委員會議

行蹤提報

5/7最大報名

9/8~9/12
卡達

Doha
世界大學舉重錦標賽

9/19~10/04
日本 名古屋

Aichi-Nagoya

第20屆亞洲運動會

亞洲舉重總會執行委員會

(暫定)

10月初
(暫定)台北市 第14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暫定)

10/14-10/25

(暫定)高雄市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世界舉重錦標賽賽前集訓

10/24~10/26
中國寧波

Ningbo

世界舉重錦標賽

(賽事10/27~11/08)

國際舉重總執行委員會

國際舉重總會會員大會

行蹤提報

7/24最大報名

10/31~11/13
塞內加爾

Dakar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所有行事曆國際賽最新訊息,將依照IWF官網及AWF官網公告為主!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115年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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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舉 重 協 會 

115 年度工作人員待遇表 

職稱 姓名 性別 
到職 

年月日 
月支薪餉 說明 

執行 

副秘書長 
蔡國鋒 男 114.02.08 20,000 職務津貼 

辦公室主任 何湘伶 女 114.03.04 46,000 薪資 

行政組員 陳慧旻 女 114.05.23 38,000 薪資 

行政組員 李宏華 女 114.10.07 36,000 薪資 

    製表：  秘書長：   理事長： 

附件五 



附件六







截至本次 114 年 12 月 20 日會議前統計，本會有效個人會員共計 143 位、團體會員

共計 109 單位(含本次退會、新入會員) 

114 年度 申請加入本會 團體/個人 會員審查清單如下- 

申請日期 申請狀況 單位/姓名 繳費情形 審查結果 

113.06.05 追認入會 
屏東縣立崇

文國民中學 

入會費 1500 

113 會費 1500 

114 會費 1500 

□通過

□不通過

114.12.10 新入會申請 
雲林縣立崙

背國民中學 

入會費 1500 

115 會費 1500 

□通過

□不通過

114.12.12 新入會申請 
台鋼科技 

大學 

入會費 1500 

115 會費 1500 

□通過

□不通過

114.12.15 新入會申請 
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 

入會費 1500 

115 會費 1500 

□通過

□不通過

114.12.15 新入會申請 
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 

入會費 1500 

115 會費 1500 

□通過

□不通過

114.12.16 新入會申請 

國立關山高

級工商職業

學校 

入會費 1500 

115 會費 1500 

□通過

□不通過

114 年度 申請退出本會 團體/個人 清單如下- 

團體會員： 

1. 臺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    (1140923 通知協會：無舉重隊，不續繳會費) 
2. 高雄市文山高級中學 (1140917 通知協會：無舉重隊，不續繳會費) 
3.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1140917 通知協會：無舉重隊，不續繳會費) 
4.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140917 通知協會：無舉重隊，不續繳會費)

個人會員： 

1. 劉榮昌（114 通知協會：不續繳會費）
2. 吳宣旻（114 通知協會：不續繳會費）
3. 黃羽萱（114 通知協會：不續繳會費）

附件七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草案) 
1060610 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130921 理事會議修訂 

1131224 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 1130047701 號函核備 

1140330 臨時理事會議修訂通過 

1141125 第十三屆第1 次運動員委員會通過 

一、本簡則依國民體育法第40條及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組織章程第20條辦理。 

二、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加強及推廣中華民國舉重協會與運動員間之聯繫。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議本委員會或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提出有關運動員權益之議題。 

(二)協助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推廣舉重運動。 

(三)促進健康、環保、婦女、人道、運動禁藥管制等工作之宣導。 

(四)推選參加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理事之代表。 

(五)其他有關舉重運動之選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會址內。 

五、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對外不得單獨行文。 

六、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 人，均屬無給職，本委員會置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 1 人，由本委員

會委員互選產生。 

(二)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依「本會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施原則」(如

附件)辦理選舉，並得列候補委員，候補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候選人人數三分

之一。當選委員名單應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並報運動部備查；異動時亦

同。 

(四)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日常聯絡、協調

及庶務處理事宜。 

(五)如有委員於任期中辭任或因故更換，應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如仍未能補足

本委員會出缺委員之席次時，其缺額由理事長推薦其他符合被選舉人資格

者，並經理事會會議通過。 

七、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

集主持，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

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得邀請運動部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本會運動員理事、相關專項委員會之委

員、秘書長或專任工作人員列席，其中本會秘書長及專任工作人員應配合出

席。 

(四)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舉重協會依程序陳報運動

部備查後始得執行。 

八、本委員會會議應全程錄音或錄影，會議紀錄應於本會網站公開。 

九、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統籌編列。 

附件八



十、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運動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運動員委員會選舉實施原則（草案） 

運動部 114.10.16 修正版（本原則係參考體例，得視實際業務推動狀況自行調整內容） 

經○○○年○○月○○日第○屆第○次理事會會議通過 

一、選舉期限（提送理監事會議明定擇一參採） 

(一)本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國舉重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新任理、 

監事產生後 2 個月內辦理。 

(二)本委員會選舉作業於中華民國舉重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新任理、 

監事產生後115年第1個本會舉辦之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賽事辦理。 

二、本委員會選舉人與被選舉人資格條件如下： 

(一)選舉人 

1、年滿 18 歲。 

2、需符合下列身分之一者：

(1)近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或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培訓隊選

手。 

(2)參加本會舉辦11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114年全國總統盃舉重 

錦標賽賽事或最優級組賽事之選手。 

(3)曾參加近一屆世界錦標賽、亞洲錦標賽或其他經本會認定之國際賽 

事之選手。。 

(二)被選舉人： 

1、年滿 18 歲。 

 2、於參選登記時，需符合下列身分之一者： 

(1)近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或世界大學運動會之培訓隊 

選手。 

(2)參加本會舉辦115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114年全國總統盃舉重 

錦標賽賽事或最優級組賽事之選手。 

(3)曾參加近一屆世界錦標賽、亞洲錦標賽之選手。 

三、參選登記：參選者應於本會公告參選登記日起 10 日內，檢附符合前 

點規定資格之證明資料（如身分證影本及參賽證明影本等），於本會上 



班時間親自或委託他人（附委託書）至本會（10489台北市中山區朱崙 

街20號5樓502A室）完成登記，或郵寄至本會信箱，逾期不予受理。 

四、參選資格審查：由本會選務委員會於登記參選截止日次日起 7 日內 

完成資格審查，並於審查結束後次日起 3 日內，將符合資格之候選人 

名冊公告於本會網站，同時得視需求請運動部協助公告。 

五、選舉作業： 

(一)本委員會選舉應於選舉日 15 日前通知選舉人參加，並由本會指定 

辦理本委員會選舉之選務人員。 

(二)本委員會選舉由符合資格之全體選舉人採現場投票。 

(三)選舉票由本會印製並加蓋圖記及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事印章後生 

效。 

(四)採現場投票者，選舉人不能親自參加投票，得以書面委託其他選舉 

人代為投票，並行使其權利。一人僅能接受一選舉人之委託。 

六、選舉結果： 

(一)開票應由本會選務委員會召集人或由召集人指定之人員召集或主

持之。 

(二)開票結果依得票數高低排序（最後一席次如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並

依本委員會組織簡則確認當選席次及候補人員。 

(三)開票結果如任一性別當選人不足，應將任一性別候選人所得票數，

單獨計算，以得票較多之任一性別候選人，依序當選。 

(四)選舉結果及當選名冊應於選舉完畢後，送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報運

動部備查。 

七、附則： 

(一)如無人登記參選、參選人數不足或任一性別席次未足三分之一時，

依下列規定辧理： 

1、無人登記參選：全數委員由理事長推薦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運動

員，經理事會會議通過。 

2、參選人數不足：完成登記參選程序且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運動員，均

列為當選人，不足名額由理事長推薦符合被選舉人資格之運動員

，經理事會會議通過。 

3、任一性別席次未足三分之一：不足席次由理事長推薦其他符合被



選舉人資格之任一性別者，經理事會會議通過。 

(二)所有登記參選者，不得擔任本會選務委員會成員，以符合利益迴避原

則。 

(三)如有未盡事宜，參考國民體育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

、人民團體法、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本會章程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實施原則經本會理事會會議通過，報運動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章程修正對照表 

114.12.20 第13屆第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第九條 

三、按時繳納會費（每年1

月1日至1月31日，新加入

會員不在此限）以維持當

年度會員資格（1月1日至

12月31日，新舊會員同）。

連續2年未繳會費，個人、

團體會員均須以新會員身

份重新加入會員。會員未

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

員權利。  

第九條 

三、按時繳納會費。但如逾

期未繳會費，個人、團體會

員均須以新會員身份重新加

入會員。會員未繳納會費

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  

增加繳納會費日

期、會員資格日

期，修整敘述文

字 

第十三條 

本會設理事會與監事會，由

會員大會選舉理事廿七人分

為運動選手理事(現任或曾

任 國 家 代 表 隊 之 運 動 選

手)，卅五席的百分之廿以

上；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

員理事，依任一方均不逾全

部席次二分之一規定)；監

事九人，分別組織之。選舉

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理事

及監事成員單一性別比例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十三條 

本會設理事會與監事會，由

會員大會選舉理事卅五人分

為運動選手理事(現任或曾

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

手)，卅五席的百分之廿以

上；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

員理事，依任一方均不逾全

部席次二分之一規定)；監

視十一人，分別組織之。選

舉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理

事及監事成員單一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修改理事人數為

27人、監事人數

為9人 

第卅五條 選舉辦法 

三、自由參選登記。 

四、選舉方式： 

(二)理事、監事當選方式： 

1、理事： 27席 

(1)運動選手理事：27席

的百分之廿以上，依得票

第卅五條 選舉辦法 

三、參選登記或由本屆理事

會提出下屆理、監事候

選人名單。 

四、選舉方式： 

(二)理事、監事當選方式： 

1、理事：35席 

(1)運動選手理事：35席

百分之廿以上，依得票數

修改參選登記辦

法為自由參選登

記 

配合第十三條修

改選舉席次，理

事27席、監事9席 

附件九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數高低排序，其席次依章

程規定之。 

2、監事：9席依得票數高

低排序，並依規定確認

席次。依章程規定選出

候補監事3席。 

高低排序，其席次依章程

規定之。 

2、監事：11席依得票數高

低排序，並依規定確認

席次。依章程規定選出

候補監事3席。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章程

66 年 6 月 27 日第 2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修正 

70 年 6 月 27 日第 3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修正 

74 年 6 月 27 日第 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修正 

82 年 3 月 22 日第 5 屆第 13 次理監事會修正 

86 年 6 月 6 日第 6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修正 

86 年 11 月 15 日第 7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修正 

94 年 10 月 23 日第 9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94 年 12 月 9 日台內社字第 0940042782 號核備 

95 年 3 月 22 日第 9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內政部 95 年 4 月 10 日台內社字第 0950055509 號核備 

98 年 10 月 17 日第十屆第 1次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98 年 11 月 13 日台內社字第 0980210586 號核備 

105 年 12 月 10 日第十一屆第 3次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105 年 12 月 16 日台內團字第 1050086923 號核備 

1061105 第十一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1070127 第十一屆臨時會員大會修正，教育部 107 年 3 月 20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70009124 號核備，內政部 107 年 3 月 23 日台內團字第 1070412694 號核備 

1080615 第十二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第十二屆第 2 次會員大會通過 

1080730 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 1080025211 號核備，108.08.12 內政部台內團字第 1080131873 號備查。 

1090516 第十二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第十二屆第 3 次會員大會通過，1090901 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 1090027906 號核備， 

1090916 內政部台內團字第 1090135102 號核備 

1100904 第十二屆第 9 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 

1101001 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 1100034438 號核備 

1120520 第十三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修正通過，1120722 第十三屆第 1 次臨時會員大會通過，1121106 教育部臺教授體字第

1120042600 號核備 

1130921 第十三屆第 6 次理事會修正通過，1130921 第十三屆第 2次會員大會通過 

1140330 第十三屆第2 次臨時理事會通過 

1141220 第十三屆第8 次理事會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舉重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發展舉重運動，

辦理全國性及國際性之舉重活動，藉以提高技術水準，增進國民

健康，發揚體育精神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為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舉重組織之唯一團體。本會英文名

稱 CHINESE TAIPEI WEIGHTLIFTING ASSOCIATION 

第四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應受各

該主管機關之指導與監督。 

第五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

機構。會址設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二章 任 務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辦理國內舉重運動之發展事項。 

二、舉辦全國性及國際性之舉重任務事項。 

三、選拔及組訓國家代表隊參加國際性舉重比賽事項。 

四、國內舉重隊參加國際性比賽之資格審查及推荐事項。 

五、國外舉重隊來華比賽之邀請與安排事項。 

六、舉重裁判及教練之登記、講習及管理事項。 

七、國際舉重裁判之資格審查及推荐事項。 

八、編訂國際舉重規則、解釋比賽規則之疑問。 

九、審定舉重設備及器材用品等事項。 



十、研究調查及舉重書刊或文獻之出版事項。 

十一、舉辦重量訓練。 

十二、其他有關舉重運動事項。 

第三章 會 員 

第七條 凡認同本會宗旨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本

會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會員。 

一、團體會員資格如下：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1人(需年滿廿歲、具中

華民國國民)，以行使會員權利 

(一)省(市)、縣市體育會所屬舉重組織。  

(二)學校舉重團隊。 

(三)各工商團體舉重團隊。 

(四)省、市級以上機關舉重團隊。 

(五)軍警舉重團隊。 

除學校單位、政府機關以外其他團體入會時須繳交負責人當選證

明、聘書、設立核備文、登記事項卡。 

二、個人會員資格如下：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合於左列條件之一

者。 

(一)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者。 

(二)國內外大專體育科、系畢業，在學期間曾參與全國性或區級

以上舉重運動比賽選手者。 

(三)曾受短期體育專業訓練，從事經本會認定之舉重運動賽事滿

五年者。 

(四)曾經從事舉重運動滿三年，經本會或主管機關以書面認可

者。 

(五)曾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舉重運動比賽獲有獎項或會議者。 

(六)曾任本會理監事或委員者。 

(七)曾從事中央或地方體育行政事務三年以上，或本會之舉重行

政業務滿三年、核定有案三年以上資歷之舉重教練(裁判)、

或其他經本會認定對舉重有特殊貢獻者。 

自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第八條 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發言權。 

二、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三、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及比賽。 

四、會員資訊請求權：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得請求提供下列資訊。 

 (一)、國家代表隊事項。 



(二)、專項委員會事項。 

五、其他應享之權益。 

會員入會未滿一年以上，不得行使選舉權與罷免權。 

第九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 

二、擔任本會所指派之職務及工作。 

三、按時繳納會費（每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新加入會員不在此

限）以維持當年度會員資格（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新舊會員

同）。連續 2年未繳會費，個人、團體會員均須以新會員身份重新

加入會員。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  
(一)個人會員需一次繳齊一屆的會費(一屆 4 年)，亦得逐年繳交。 

(二)團體會員每年繳交會費。 

(三)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四)會員大會清查會員資格時，未繳納會費當次會員大會停權一

次。 

四、按時出席會議。 

五、其他應盡之義務。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四、會員得以書面向本會聲明退會，除其未具理監事或工作人員資格

者，於聲明書達到本會時即生效外，其餘應於書面敘明理由，送

理事會審定確認。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

由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

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一條 本會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

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

除名。 

一、喪失中華民國國藉者。 

二、褫奪公權者。 

三、受刑事判決確定者；未獲緩刑者。但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四、不遵守本會會章及違背本會決議案者。 

五、違反業餘運動規定者。 

六、團體會員會務活動陷於停頓達一年以上者。 



 

七、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四章 組 織 

第十二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

時，得以五人為一基準，按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

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教育部許可後，

函請內政部備查後行之。 

第十三條 本會設理事會與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理事廿七人人分為運

動選手理事(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手)，卅五席的百

分之廿以上；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員理事，依任一方均不逾

全部席次二分之一規定)；監事九人，分別組織之。選舉採無記

名限制連記法。理事及監事成員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 

候補理、監事者不得超過正取理、監事者之三分之一，候補理

事十一席、監事三席。遇有理事、監事出缺時依次遞補。理事、

監事異動時報教育部許可及內政部核備。 

理事及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

內政部備查後行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係者，理事、監

事，不得有下列情形： 

ㄧ、同時分別擔任理事、監事。 

二、同時擔任理事。 

三、同時擔任監事。 

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擔任本會理事或監

事。 

第十四條 本會設常務理事十一人，常務監事三人，分別由全體理事、

監事票選之，均以會議方式行使職權。選舉採無記名限制連

記法。 

第十五條 本會設理事長一人，由全體理事就常務理事中票選之，副理

事長由理事長提名一人至五人，經理事會同意後任命，任期

為四年。 

理、監事任期均為四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連選僅能連任一

次，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

主席，副理事長襄助之，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

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

之。 

第十六條 監察日常會務，並由監事就常務監事中選舉一人為監事長(監

事會召集人)，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監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監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常務監

事無法互推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人。 

監事長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監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請內政部指定監事一人召集之。 

第十七條 本會榮譽理事長、榮譽副理事長、榮譽監事長若干名，由理

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第十八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

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十九條 本會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秘書若干人，承理事長之命

處理日常會務及交辦事項。 

第二十條 秘書長以下，得依業務性質分設小組、專項委員會。 
一、小組：行政、競賽、裁判、訓練、研究輔導、國際關係、推廣等

組。得視會務須求增設其他組別。各組設正、副組長各一人，幹

事若干人。 

二、委員會：選訓委員會、紀錄審查委員會、紀律委員會、裁判委員

會、教練委員會、教材編輯委員會、運動員委員會、運動禁藥管

制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選務委員會等。得視會務須求增設

其他委員會。各委員會之委員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增設小組或委員會由理事會決議通過即可。 

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廿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本會之理事長、秘書長：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

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廿二條 本會選派出席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之會員代表三人，由理

監事票選之，當選之代表不以理監事為限。任期均為四年連

選得連任。 

第廿三條 本會置秘書長、副秘書長者，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

理經驗之人員擔任；其中至少一人並應具有體育專業。 

本會聘僱工作人員，應由理事長依本章程規定之條件遴選，



提經理事會通過，並應報內政部及教育部備查。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

擔任。 

不得聘僱現任理事長秘書長之配偶及三等親以內血親或姻親

專任工作人員；於該理事長、秘書長接任前已聘僱者，亦

同。 

第五章 職 權 

第廿四條 本會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修改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等。 

四、議決不動產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五、議決本會之解散。 

六、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七、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八、其他其他重大事項 (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廿五條 本會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監事及理事長選舉及罷免之投票方式（直接投票或通

訊投票）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依本會第六條之任務，訂定中長期發展計畫，並據以擬訂年度工

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廿六條 本會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廿七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五、連續二次無故未參與理監事會者自動解除理監事職務。 

第廿八條 會員、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

會之決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二、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家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

其他權利義務。 

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

義務。 

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五、本會與會員之其他爭議。 

六、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對特定體育團體申訴決定不服者，

得向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本會應訂定申訴簡則，明定受理申訴組織及其人員、申訴處理流程及

不服申訴決定之救濟。 

本會辦理申訴，應按前項申訴內容性質，由受理申訴組織於收到申訴

書起三十日內審結。必要時，得延長三十日。 

第六章 會 期 

第廿九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壹年舉行一次，由理事長召集，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大會。臨時大會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

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舉辦形式得以實體、視訊、或實體及視訊並行的方式為之或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之，但涉及選舉、補

選、罷免事項，應以實體集會方式辦理。 

第三十條 本會個人會員(會員代表)均應出席會員大會，不能出席時，

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

表)以代理一人為限；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1 人(需年滿廿歲、

具中華民國國民)參加本會各種活動。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

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 

第卅一條 本會理、監事會每半年舉行一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每三個

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均得分別召開臨時會，或聯席會議。 



 舉辦形式得以實體、視訊、或實體及視訊並行的方式為之其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之，但涉及選舉、補選、

罷免事項，應以實體集會方式辦理。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

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

辭職。 

第七章 經 費 

第卅二條 本會經費之來源： 
一、會費：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團體會員新台幣壹仟伍佰元。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團體會員新台幣壹仟伍佰元。 

二、補助費。 

三、基金孳息。 

四、各種捐款。 

五、其他收入。 

第卅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預算及決算，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

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

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

始前報內政部備查。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

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

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

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五月底前報內政部備查（會員大

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內政部）。 

本會應於各年度五月底前，將其決算及財務報表，自行委請

教育部認可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後，報教育部備查並公告之。 

第八章 附 則 

第卅四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其剩餘財產之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

屬個人私人企業所有，應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卅五條 選舉辦法 

一、類別： 

(一)理事：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三種。 

(二)監事：無分類。 

二、參選資格：所有登記參選理事長、理事、監事者，應經審定為本



會之個人會員，或者為團體會員之代表，並依申請參選類別： 

(一)理事：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三種。 

(二)監事：無分 

三、自由參選登記。 

四、選舉方式：  

(一)理事、監事：以現場投票為原則，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由

全體會員票選，由得票數較多者當選。理事及監事得採用通

訊選舉；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內政部備查後行

之。 

(二)理事、監事當選方式： 

1、理事：27 席 

(1)運動選手理事：27 席的百分之廿以上，依得票數高低

排序，其席次依章程規定之。 

(2)扣除運動選手理事(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之運動選手)

席次後，剩餘席位由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員理事依各

會員數占總會員數比例確認雙方席次。個人會員理事與

團體會員理事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任一方均不逾全

部席次二分之一之規定。  

(3)理事依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理事者，候補理事者 11 席。 

2、監事：9席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規定確認席次。依章

程規定選出候補監事 3 席。 

(三)常務理事 11 席、常務監事 3 席當選方式：由當選之理事、

監事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依得票數高低排序。 

(四)理事長：需當選常務理事，由理事推選，票數最高者當選；

理事長之選舉如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 

(五)副理事長 1-5 席：需當選常務理事，由理事推選，依票數高

低排序，其席次依章程規定之。 

(六)監事長：需當選常務監事，由監事推選，票數最高者當選，

擔任監事會召集人。 

五、如有未盡事宜，依國民體育法、人民團體法及本會章程等相關法規辦

理。 

第卅六條 本會章程如有未盡事宜，由理事會提經會員大會決議修改

之，或依有關法令處理。 

本章程之訂定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教育部許

可及內政部備查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附件十



國際舉重總會公告 

【2028 年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舉重競賽量級 

男子組：65KG、75KG、85KG、95KG、110KG、+110KG 

女子組：53KG、61KG、69KG、77KG、86KG、+86KG 

國際舉重總會已一併修正體重量級包含上述奧運量級，

新級別將於 115年 8月 1 日起在所有國際舉重總會賽事實施。 

新核准的體重量級如下： 

青年男子組：60KG、65 KG、70KG、75KG、85KG、95KG、110KG、+110KG 
青年女子組：49KG、53KG、57KG、61KG、69KG、77KG、86KG、+86KG 

青少男組：55KG、60KG、65KG、70KG、75KG、85KG、95KG、+95KG 
青少女組：45KG、49KG、53KG、57KG、61KG、69KG、77KG、+77KG 

國際舉重總會公告連結：https://iwf.sport/2025/11/03/bodyweight-categories-for-the-
2028-olympics-in-los-angeles-are-defined/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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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2025/11/03國際舉重協會公告新八量級將於2026/08/01實施

舊量級

(114/6/1)/

115年青年盃

2026年

名古屋亞運會

新量級

(115/8/1)

2028年

奧運競賽量級

舊量級

(114/6/1)/

115年青年盃

2026年

名古屋亞運會

新量級

(115/8/1)

2028年

奧運競賽量級

第1級 48kg 48kg 49kg 60kg 60kg 60kg

第2級 53kg 53kg 53kg 53kg 65kg 65kg 65kg 65kg

第3級 58kg 58kg 57kg 71kg 71kg 70kg

第4級 63kg 63kg 61kg 61kg 79kg 79kg 75kg 75kg

第5級 69kg 69kg 69kg 69kg 88kg 88kg 85kg 85kg

第6級 77kg 77kg 77kg 77kg 94kg 94kg 95kg 95kg

第7級 86kg 86kg 86kg 86kg 110kg 110kg 110kg 110kg

第8級 +86kg +86kg +86kg +86kg +110kg +110kg +110kg +110kg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第6級

第7級

第8級

2025年-2026年新舊量級對照表

男子組

青少男組

48kg

+77kg

63kg
69kg
77kg

61kg
69kg
77kg

NO

青少女組
舊量級(114/6/1)/

115年青年盃
新量級(115/8/1)

NO

女子組

新量級(115/8/1)
舊量級(114/6/1)/

115年青年盃

44kg

53kg
58kg

45kg
49kg
53kg
57kg

55kg
60kg
65kg
70kg

56kg
60kg
65kg
71kg
79kg 75kg

85kg
95kg
+95kg+77kg

88kg
94kg
+94kg



國際舉重總會公告 

【2025 最新技術手冊 重點修正摘要 】 

最新技術規則更新奧運量級及定義 The total(總和)及 To compete(參賽)2 個名詞。 

總和 

總和成績是選手最佳抓舉成績及最佳挺舉成績相加。 
選手至少完成一次抓舉及一次挺舉才有總和成績。 
在分別頒發獎牌或排名時，選手將獲得各自抓舉及挺舉的單項成績排名，即使沒

有總和成績。 
在僅頒發總和成績的比賽，若選手抓舉試舉皆失敗，則將被淘汰，無法參加挺舉

比賽，並不計總和成績。 

參賽 

選手在舉重台上至少完成一次抓舉試舉或挺舉試舉，不論成功與否，視為參賽。

在僅計總和的賽事中，則至少完成一次抓舉試舉，不論成功與否，皆視為參賽。 

國際舉重總會公告連結：2025 TRCC 原文版請參閱

https://iwf.sport/2025/11/05/updated-iwf-tcrr-is-now-available/ 

The Total 

The Total result is the sum of an athlete’s best Snatch and best Clean & Jerk results.  
A Total result is only achieved if the athlete is successful with at least one Snatch and 
one Clean & Jerk.  
Athletes will still receive a classification for the individual lifts, - Snatch and Clean & 
Jerk - even if no Total is achieved, in events where medals or rankings are awarded 
separately for these lifts. 
In events where medals are awarded for the Total result only, athletes who fail all 
Snatch attempts are eliminated and cannot continue to the Clean & Jerk, and no Total 
result is registered.  

To compete  

An athlete is deemed to have competed only if they attempt at least one lift on the 
competition platform in the Snatch or in the Clean & Jerk, whether successful or 
unsuccessful. In Total-only events, if they attempt at least one Snatch, whether 
successful or unsuccessful. 

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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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參加國際錦標賽遴選、培(集)訓及參賽辦法修正對照表 

114.12.11 第13屆第9次教練委員會會議 

114.12.20 第13屆第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修正說明 

第三條第(四)款選手遴選成績 

依據賽事最大量報名成績與對

應前一屆 IWF 同賽事第六名及

對應前一屆 AWF 同賽事第三名

之總成績差距最小者優先為排

序，若選手差距二人以上相同

時，則其排名判定準則以最接

近遴選賽事成績為優先，若為

同賽事則以先取得成績之選手

優先排序。 

第三條第(四)款選手遴選成績 

依據賽事最大量報名成績與前

一屆同賽別第一名總成績差距

最小者優先為排序，若選手差

距二人以上相同時，則其排名

判定準則以先取得成績之選手

優先遴選。 

修改選手遴選成績

依據 

附件十三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參加國際錦標賽遴選、培(集)訓及參賽辦法 
103.11.15 第 11 屆第 1 次教練委員會議通過，103.11.30 第 11 屆第 7 次選訓委員會議修改通過 

103.12.28 第 11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會議修改通過 
104.1.29 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40002136 函核備 

104.05.02 第 11 屆第 10 次選訓委員會議修改通過，104.06.06 第 11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會議通過 

104.06.30 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40017586 號函核備 
105.05.07 第11 屆第10 次選訓委員會議修改通過，1050625 第11 屆第6 次理監事會會議追認通過 

105.05.18 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50013683 號函核備 
105.08.27 第11 屆第21 次選訓委員會議修改通過，1051119 第11 屆第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追認通過 

105.09.26 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50027931 號核備，1051210 會員大會追認通過 106.01.23 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60002330 號核 
備，1060610 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1060107 第11 屆第24 次選訓委員會議修改通過 

1070811 選訓會議修改，107.12.15 第三次理監事會議追認通過，1070829 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70029810 號核備 
1080327 選訓會議修改，1080330 第12 屆第4 次理監事會議追認通。 

1080511 選訓會議修改，1080518 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80013683 號核備 
1080615 教練選訓聯席會議修改，1080615 第12 屆第5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1080615 第12 屆第2 次會員大會通過， 

1080711 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80022912 號核備 

1081130 選訓會議修改，1090131 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090002688 號核備 

1090321 教練委員會議修改，1090531 選訓會議決議修改 

1110721 選訓會議決議修 

1110728 臺教體署競(二)字第 1110027018 號核備 

1111210 第十三屆第 6 次選訓會議修改通過 

1120214 教練委員會議修改 1120220 選訓會議決議修改 

1120520 第十三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121117 第十三屆第18 次選訓會議通過，1121223 第十三屆第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1130104 臺較授體字第11200554666 號函備查 

1140325 第十三屆第7 次教練委員會議通過 

1140330 第 13屆第2次臨時理事會議通過 

1140613 第13屆第42次選訓會議修改通過 
1140802 第13屆第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1140802 第十三屆第3次會員大會通過 

1141211 第 13屆第9次教練委員會議通過 

1141220 第13屆第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教育部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 
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規定，辦理參加國際錦標賽代表隊選手與教 

練之遴選、培(集)訓及參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參加國際錦標賽代表隊，指由本會依據國際舉重總會(以 

下簡稱 IWF)或亞洲舉重總會(以下簡稱 AWF)規定，遴選組隊代表國 

家參加下列國際錦標賽者： 

一、IWF 主辦之正式錦標賽，如下: 
(一)世界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世錦)。  

(二)世界盃賽(以下簡稱世界盃)。  

(三)世界青年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世青)。  

(四)世界青少年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世青少)。 

二、AWF 主辦之正式錦標賽，如下: 
(一)亞洲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亞錦)  

(二)亞洲青年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亞青) 

(三)亞洲青少年舉重錦標賽(以下簡稱亞青少。 

第三條 本會參加前條各項國際錦標賽代表隊之選手遴選以奪牌為主。但如國 
際錦標賽列為奧、亞運資格賽時，則遴選方式以奧、亞運培訓隊選 

手、教練遴選辦法為遴選原則。 

如遇規則異動無參照成績時，以遴選成績最優之選手。 

參加代表隊遴選之選手應依照國際總會禁藥管制規定辦法，定期自行 

提報行蹤並按照國際總會每年列管各國家列管之規定辦法，接受運動



禁藥檢測。

違反禁藥管制規定者(含國/內外檢測後有陽性反應者、未依規定期限

內受檢測者、錯失藥檢者)將不具代表隊遴選資格。

遴選賽事之最大量報名規範，選手參加遴選需檢附該賽事前一年內的

國內外賽事最佳總和成績證明，做為最大量報名排序之依據。

成績提報不實或未檢具正式成績證明將不具遴選資格。

成績認定基準規定，如下：

一、IWF 世界舉重錦標賽

二、IWF 世界盃賽

三、AWF 亞洲舉重錦標賽

四、IWF 世界青年(青少年)舉重錦標賽

五、AWF 亞洲青年(青少年)舉重錦標賽

(一)遴選對象

年齡符合參賽規定，並具下列各項資格之一者。

1.參照(附表一)所列國際性舉重錦標賽者。

2.參照(附表一)所列全國性舉重錦標賽獲得前三名者。

(二)成績認定

選手應自行提供該賽事前一年內，國內外舉重賽會(詳附表

一)成績證明。

(三)選手參賽遴選級別

選手應檢附該遴選級別及成績，做為選拔依據。

(四)選手遴選成績

依據賽事最大量報名成績與對應前一屆IWF賽事第六名及對應
前一屆AWF賽事第三名之總成績差距最小者優先為排序，若選
手差距二人以上相同時，則其排名判定準則以最接近遴選賽
事成績為優先，若為同賽事則以先取得成績之選手優先排序。

(五)依選手成績作為排名，每量級至多以二人為限。

(六)錄取名額，本會得視體育署決行經費，決定代表隊參賽人

數。

(七)若有未盡事宜，由選訓會議決議。

第四條 黃金計畫、亞培、優秀潛力選手，須依據第三條各項條款及賽事(世

錦、世界盃、世青、世青少、亞錦、亞青、亞青少)遴選，同以最大量

報名成績排序優先錄取，經由選訓認定。

唯黃金計畫錄取之選手專屬教練亦同，且不佔本會工作計畫教練名

額。

如有未盡事宜，由選訓會議決議。



第五條 選手參賽遴選級別 

選手應檢附(遴選該級別成績)做為選拔依據，若選手提供選拔成績並 

非該級別，將不具選拔資格。

第六條 參加第二條各項國際錦標賽代表隊教練之遴選資格、條件及方式等規 

定，如下： 

一、代表隊教練應具備中華民國體育總會 A 級教練資格，實際指導選 

手之教練中遴選，指導選手受禁賽處分中之教練不具代表隊遴選 

資格。 

二、教練遴選方式： 

(一)世錦、亞錦、世青、世青少、亞青、亞青少代表隊教練 

1.由獲選代表隊選手成績排名排序，遴選男子隊教練二人、女 
子隊教練二人入選。 

2.最後視本會工作經費，由本會決議是否增加遴選出教練及選 

手名額。 

(如有未盡事宜，由選訓會議決議) 

三、教練指導獲選代表隊選手之時間，應連續達一年以上，其間斷指 

導時間不得遴選。此期間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仍歸屬原所屬教 

練。 

四、為激勵基層優秀教練、選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回溯該選手 

之原教練獲得代表隊遴選資格。若因是為國爭取參加奧運會資格 

積分之世錦及亞錦，不辦理回溯。 

(一)高中、大學回溯二年；若回溯二年基層教練時，基層教練有 

特殊原因無法擔任該場選拔遴選的教練，且選手現階段的教 

練已達連續達一年以上者，同意教練雙方出具切結書由選手 

現階段教練擔任選拔遴選的教練。 

(二)青奧運、亞青運代表隊選手，比照上述的教練遴選資格。

第七條 代表隊教練人數，以各項國際錦標賽報名規定為限。 

一、代表隊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以遴選時報名表登錄之第一排序 

者。謂實際指導教練，必須連續一年以上不得間斷；若有不實之 

情況發生，將由選訓委員會決議。 

二、代表隊後補選手之指導教練，不列為代表隊教練遴選名單。 

三、外籍教練不得參與國際賽事遴選。若有特殊情況，或指導之選手有 

需求提出申請的情況，可由選訓會議決議。 

四、代表隊總教練應負責代表隊訓練、比賽等相關事宜，由代表隊教 

練依據下列原則遴選：



(一)依據國際賽事帶隊經驗、資歷、成績排序為優先。

(二)若無適當人選擔任時，得由本會選訓委員會遴選適當人選擔

任。

五、選手參加遴選報名資料必須據實填寫實際指導教練，若未依規定

填寫，則該教練將不具遴選排序資格。

(如有未盡事宜，由選訓會議決議)

第八條 獲選為參加國際錦標賽代表隊選手及教練，於培(集)訓及參賽期間，

應遵守下列規範：

一、經遴選為代表隊選手時，不得無故放棄代表隊資格或拒絕參加賽

前集訓。違者，處禁賽二年(全面禁賽)。

二、入選國家訓練中心之教練及訓練員不得於國內外兼職。如兼職需

經過國家訓練中心及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同意。

三、培(集)訓期間應參加檢測，檢測成績不得低於遴選成績之規定基

準。檢測未通過應由其指導教練提出說明，若無重大情事者則取

消選手代表隊資格。

四、培(集)訓期間參加檢測時，其體重不得超過量級數之規定基準。

五、培(集)訓期間如受傷或其他因素影響訓練及成績表現時，應由代

表隊教練團及總教練出具相關證明文件以及醫師診斷證明，提報

本會選訓委員會研議。

六、選手參加國際錦標賽成績低於遴選成績 20 公斤(含)以上者，或抓

挺舉之一無成績者，應繳交檢討報告並提報本會選訓委員會。

七、參加代表隊遴選之選手應依規定接受運動禁藥檢測，但凡有錯失

藥檢(因個人疏失無法於定期時間內完成運動禁藥檢測者)或無故

不接受或未依規定期限受檢者，以及藥檢檢測結果為陽性反應之

選手，將不具代表隊遴選資格並送紀律委員會嚴懲辦理。

八、代表隊於參加國際錦標賽返國後，選手及教練應於返國二週內將

培(集)訓及參賽成績等成果報告書繳交本會。未繳交者經催繳逾

一週者，處禁賽一年(全面禁賽)。

九、本會選訓委員會於代表隊返國後，得召開代表隊培(集)訓及參賽

檢討會並邀請代表隊教練出席會議。必要時，得邀請選手一同列

席。

十、代表隊於賽前集訓及出國比賽期間，應盡選手及教練之責任及義

務，遵守本會出國之規定辦法；由代表隊總教練代為執行監督，

並於返國二周內後提出返國檢討報告，遞交本會做追蹤及檢討。



若違反規定或破壞紀律者，將移送紀律委員會辦理。

第九條 參加國際錦標賽代表隊選手及教練於培(集)訓及參賽期間，表現優異 
者本會應予獎勵，並轉請主管機關或其服務機關、團體或就讀學校從 

優敘獎。

第十條 國際錦標賽集訓期間請假事宜： 

一、無重大理由不得請假。 

二、如需請假必須向總教練提出申請，由總教練核定完成後呈送本會 

報准。 

三、無故缺席者，處國內、外賽會禁賽一年。

第十一條 本會應將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列入參加各項國際錦標賽遴選資訊發布 

公告之。

第十二條 本會召開選訓委員會議辦理國家代表隊遴選相關事宜，應請教練委員 

會召集人列席參加。

第十三條 本辦法由本會選訓委員與教練委員會研商訂定，提經理事會通過，報 

運動部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際賽：奧林匹克運動會、奧林匹克青年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世界 

大學運動會、世錦、世界盃、世青、世青少、世界大學舉重錦標賽、亞錦、亞 

青、亞青少。 

國內賽：全國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青年盃舉重錦 

標賽、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全國舉重聯賽、協會辦理選拔賽。 

114 年 6 月以後量級

量級 社會/高中男子組 社會/高中女子組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1 60 公斤級 48 公斤級 56 公斤級 44 公斤級

2 65 公斤級 53 公斤級 60 公斤級 48 公斤級

3 71 公斤級 58 公斤級 65 公斤級 53 公斤級

4 79 公斤級 63 公斤級 71 公斤級 58 公斤級

5 88 公斤級 69 公斤級 79 公斤級 63 公斤級

6 94公斤級 77 公斤級 88 公斤級 69 公斤級

7 110 公斤級 86 公斤級 94公斤級 77 公斤級

8 +110 公斤級 +86 公斤級 +94公斤級 +77 公斤級

115 年 8 月以後量級

量級 社會/高中男子組 社會/高中女子組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1 60 公斤級 49 公斤級 55 公斤級 45 公斤級

2 65 公斤級 53 公斤級 60 公斤級 49 公斤級

3 70 公斤級 57 公斤級 65 公斤級 53 公斤級

4 75 公斤級 61 公斤級 70 公斤級 57 公斤級

5 85 公斤級 69 公斤級 75 公斤級 61 公斤級

6 95公斤級 77 公斤級 85 公斤級 69 公斤級

7 110 公斤級 86 公斤級 95公斤級 77 公斤級

8 +110 公斤級 +86 公斤級 +95公斤級 +77 公斤級













視訊簽到： 

 






